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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388号富茂大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688,9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7640

(一)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沈基水先生

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吕月珍、独立董事李锐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除前述出席人员之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同庆楼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426,643 99.8548 191,550 0.1060 70,720 0.039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445,663 99.8653 187,850 0.1039 55,400 0.0308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375,343 99.8264 254,750 0.1409 58,820 0.0327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360,443 99.8182 251,850 0.1393 76,620 0.0425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347,763 99.8111 284,350 0.1573 56,800 0.0316

6、议案名称：《关于免去韦小五女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250,763 99.7575 405,750 0.2245 32,400 0.018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51,443,4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6,901,6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100,515 89.6213 187,850 8.0148 55,400 2.363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47,120 83.3030 94,350 10.5199 55,400 6.177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53,395 93.5378 93,500 6.462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19,445,656 98.7645 187,850 0.9540 55,400 0.2815

3

《关于续聘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9,375,336 98.4073 254,750 1.2938 58,820 0.2989

4

《关于2026年度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综

合授信额度及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9,360,436 98.3317 251,850 1.2791 76,620 0.3892

6

《关于免去韦小五

女士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职务的议

案》

19,250,756 97.7746 405,750 2.0608 32,400 0.16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同庆楼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家军、顾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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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8� �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6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在山西省晋城市凤台东街万通大厦A座蓝焰控股24层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茹志鸿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 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全体

委员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议案经七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

决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2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晋城市凤台东街2229号万通大厦A座蓝焰控股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茹志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78名， 代表股份554,165,

6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779%。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计2名，代表股份共计516,907,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70%。 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计276名，代表股份共计37,257,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0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76名， 代表股份37,

257,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6人，代表股份37,257,77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50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37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7%；反对1,7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2%；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66,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919%；反对1,75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79%；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2%。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88,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4%；反对1,64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89%；反对1,64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41%；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

（三）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8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1%；反对1,63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8%；弃权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73,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96%；反对1,63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99%；弃权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四）审议通过《“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2026-2030)》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715,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56%；反对7,412,57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32%；反对7,412,5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54%；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5%。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此提案，其所持股份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有效表决股数为37,257,775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91,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79%；反对1,63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91%；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91,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79%；反对1,6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91%；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0%；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9,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34%；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6,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对1,63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09%；反对1,63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2%；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2.审议通过《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379,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7%；反对1,75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1%；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7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56%；反对1,75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66%；弃权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3.审议通过《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7%；反对1,63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7,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83%；反对1,63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2%；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4.审议通过《债券利率和还本付息》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3,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2%；反对1,63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13%；反对1,63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2%；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5.审议通过《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7%；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91%；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6.审议通过《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3,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2%；反对1,63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9%；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13%；反对1,63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2%；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7.审议通过《担保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3%；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6,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32%；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7%。

8.审议通过《赎回或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7%；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91%；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9.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5,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7%；反对1,63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80%；反对1,63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72%；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10.审议通过《债券的上市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8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6%；反对1,63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24%；反对1,63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72%；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4%。

11.审议通过《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7%；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91%；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请股东会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6%；反对1,63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64%；反对1,63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61%；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1,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9%；反对1,64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2%；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72%；反对1,64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53%；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497,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0%；反对1,63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1%；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25%；反对1,63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00%；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作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6年4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鹏、万美丽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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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控装备” ）晋煤东大郑庄专用铁路与里必煤矿铁路

专用线项目（以下简称“铁路项目” ）于2023年3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核准，并被列为省级重点工程。 该

铁路项目建设范围压覆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 ）

郑庄井田煤层气采矿权区块内相关资产，涉及8口煤层气气井、12处采集气管道及8条电力线路等设施。

为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同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经协商，蓝焰煤层气拟与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

公司东大郑庄专用铁路项目筹建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及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就煤层气气井拆除和气量损失签订补偿协议，补偿总额为人民币40,692,151.52元（含税）。

（二）关联关系说明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东大郑庄专用铁路项目筹建部隶属于晋控装备，晋控装备持有本公

司控股股东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64.23%的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情况。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6年5月14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2.2026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

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3.由于本次补偿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信息

名称：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12003634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程永新

注册资本：414,915.51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煤炭批发经营；工程测量；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建筑施工、建设工程；

电力业务；矿产资源开采；林区木材；食品生产；技术开发、项目研发；物业服务等。

主要股东：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70.41%、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控股15.33%、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股12.85%、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1.41%。

历史沿革：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晋煤集团” ），始建于1958年。 2020年，根据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省属煤炭企业重组改革的决策部

署，原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业

联合重组组建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晋煤集团更名为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现为晋能控股

集团核心子公司之一，注册资本414,915.51万元。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瓦斯发电等

产业，是中国优质无烟煤重要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之一。最近三年，公司经营规模

保持增长。

（二）财务状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670.46亿元，负债总额为2,865.88亿元，净资产为804.58

亿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45.87亿元，利润总额13.13亿元，净利润为-1.83亿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715.82亿元，负债总额为2,910.16亿元，净资产为805.66

亿元；202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343.56亿元，利润总额7.74亿元，净利润为3.44亿元。

（三）关联关系

晋控装备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64.23%的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

的关联关系。

（四）履约能力

晋控装备系山西省大型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资信记录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查询，晋控

装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蓝焰煤层气郑庄井田煤层气采矿权范围内的部分煤层气井及附属设施等资产，包括

因铁路项目实施而需迁改处置的8口煤层气气井（4口需拆除封井，4口井仅涉及地面水池拆除）、采集气

管道12处（其中11处需改移，1处采取防护措施）和电力线路8条。

（二）权属状况

上述拟处置资产为蓝焰煤层气合法取得并持有，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亦不存在其他第三方权利争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依据

为确保定价公允性，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采用山西恒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意见、北京

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复核确认的双机构评估定价机制， 山西恒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资产补偿意见书》， 补偿金额40,515,396.00元，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资产补偿意见

书》进行了实质性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书》，最终确认补偿金额为40,692,151.52元。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与收益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损失逐项审核评估。其中，成本法主要用于煤层

气井资产价值、拆除封井费用及地面水池的补偿测算，核心公式为“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并

根据各井的实际工程量和基准日工程造价确定重置价值； 收益法主要用于4口水平井移地重建期间无法

产生收益的净损失补偿和压覆迁改涉及的输气管线改造工程期间的气量损失补偿，依据基准日近三年单

方气净收益、稳产期日均产气量及损失计算期等确定。

（二）补偿金额构成

根据《复核意见书》确定补偿价值，各明细构成如下：

序号 补偿项目 金额（元）

1 煤层气气井资产补偿 29,977,446.85

2 煤层气气井拆除费用 188,347.80

3 煤层气气井水池补偿 47,895.87

4 拆除煤层气水平井气量损失补偿 7,139,146.00

5 煤层气井迁建涉及管线改造气损补偿 3,339,315.00

合计 40,692,151.52

（三）定价公允性说明

上述补偿价值经三方协商一致，最终以复核确认的价格为准。补偿范围完整涵盖了气井资产损失、拆

除封井费用、气量损失等相关全部费用，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东大郑庄专用铁路项目筹建部

丙方：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赔补偿内容

气井赔补偿包括但不限于气井损失、气井封井、气井地面地下资产（包括与气井直接关联的低压供

电线路、采气管道、土地使用权、设备拆除、运输、相关税费、停产损失、后续恢复、第三方评估及鉴定费用、

法律及合规手续办理费用、相关附属设施）等气井相关的全部费用。 若有未尽列明但实际发生的合理费

用，亦应纳入赔补偿范围。 气量损失补偿包括气井气量损失和管道及电力迁改过程中涉及的气量损失。

（三）协议金额

补偿总额为人民币（大写）： 肆仟零陆拾玖万贰仟壹佰伍拾壹元伍角贰分 （小写：40,692,151.52

元），含税。

（四）支付方式

在《补偿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根据蓝焰煤层气要求，由铁路项目筹建部向蓝焰煤层气分期支付全

部赔偿金额，蓝焰煤层气提供盖章的入账凭据。

（五）其他主要条款

1.蓝焰煤层气在收到赔补偿费用后按约定完成气井及附属设施迁改，赔补偿范围内的气井及附属资

产归蓝焰煤层气自行处置。

2.丙方（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在迁改工程设计中按甲

方需求预留通道条件，迁改方案须事先报蓝焰煤层气书面批准。

3.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起生效，有效期至铁路项目开通运营为止。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三方补偿协议基于山西省发改委核准的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对于完善区域交通运输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上述压覆行为已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蓝焰煤层气作为被压覆方，其合法拥有的煤层气

资产因项目建设受到实质性影响。为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获取合理赔偿，蓝焰煤层气拟签

订该压覆补偿协议。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资产压覆补偿行为，补偿金额经独立复核确认。 为积极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主动委托独立评估机构进行赔偿复核，并就补偿范围及计算方法与相关

方充分沟通，最终推动补偿金额在初评基础上有所提升。获得相应补偿款，一方面能够保障公司资产处置

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为公司带来一定的现金流补充，资产规模有所提升。本次交易不会对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晋控装备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964.35万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该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经核查，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资产压覆补偿行为，补偿金额经评估机构独立

复核确认，价格公允、合理，相应补偿款一方面能够保障公司资产处置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

面可以为公司带来一定的现金流补充，资产规模有所提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晋煤东大郑庄专用铁路与中煤华晋集团晋城能源有限公司里必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东大郑庄专

用铁路部分）煤层气气井拆除和气量损失赔补偿协议。

5.山西恒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意见（《关于晋煤东大郑庄专用铁路与中煤华晋集团晋城

能源有限公司里必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东大郑庄专用铁路部分）压覆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气井及气量等损失的资产补偿意见书》）。

6.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山西恒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晋煤东大郑庄

专用铁路与中煤华晋集团晋城能源有限公司里必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东大郑庄专用铁路部分）压覆山

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气井及气量等损失的资产补偿意见书》复核意见书。

7.蓝焰控股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情况概述表。

8.关联交易失信人查询表。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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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港湾一号港7栋3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56,686,7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56,686,7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48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488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4,369,283股，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洪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长兼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黄洪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671,053 99.9899 2,783 0.0017 12,943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660,471 99.9832 25,308 0.0161 1,000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682,253 99.9971 2,783 0.0017 1,743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630,036 99.9637 55,743 0.0355 1,000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659,471 99.9825 16,708 0.0106 10,600 0.006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695,083 99.8490 22,209 0.1022 10,600 0.048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4,535,8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4,252,6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7,841,532 99.2815 55,743 0.7057 1,000 0.012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82,265 98.6210 5,743 1.1744 1,000 0.204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359,267 99.3251 50,000 0.674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9,996,331 99.7170 55,743 0.2779 1,000 0.0051

6

《关于公司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0,020,265 99.8363 22,209 0.1107 10,600 0.05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6；

3、本次股东会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黄洪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鑫先生、曾令

宇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洪恺俪女士、范诗岩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

（2026年5月15日、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1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和2026年4月

24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度，公司铝电解电容

器收入占比80.55%、薄膜电容器收入占比10.49%、超级电容器收入占比6.42%。 现阶段公司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超级电容器收入占比还比较低。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117� � �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6-02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孙公司中国化学赛鼎宁

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鼎宁波” ）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送达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获悉赛鼎宁波涉及的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创赢” ）起诉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得新”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变更诉

讼请求。

一、本案基本信息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披露了赛鼎宁波涉及中泰创赢起诉康得新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一案，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孙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

告》（编号：2025-020）。

二、变更诉讼请求情况

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 支付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

损失及佣金、印花税，由合计5,154,001,438.75元变更为3,746,687,117.67

元。 其他内容无变化。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案系存量案件， 本次仅涉及原告减少诉讼请求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经初步研判，本案

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实质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6-015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吴心玲女士的告

知函，获悉吴心玲女士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吴心玲 否 2,230,000 15.21% 0.84%

2023年11月

20日

2026年5月

18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心玲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变动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变动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吴心

玲

14,663,

224

5.5%

10,000,

000

7,770,

000

52.99% 2.92%

7,770,

000

100%

6,893,

224

100%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心玲女士持有公司14,663,2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其中累计质押

的股份数为7,77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2.99%，占公司总股本的2.92%。吴心玲女士累计质

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质押事项若出

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吴心玲女士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告知本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资料；

2、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 �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 � � � � �公告编号：2026-03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收到起诉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5月19日，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子公司渤海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期货” ）通知，渤海期货全资子公司渤海融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融盛” ）和全资孙公司渤海融幸（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渤海融幸” ）因“4.7操纵期货市场案” ，收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沪

检一分刑诉[2026]13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渤海融盛和渤海融幸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罪，将上述

主体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审查查明，2021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15日期间，

渤海融幸利用分仓代持的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所持仓限制、形成持仓优势，并在交割月内

以连续交易、约定交易、持续超仓等方式影响焦煤2101合约和焦炭2101合约期货交易价格

和交易量。 经审计，渤海融盛、渤海融幸违法所得共计890万余元。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渤海融盛、渤海融幸共同操纵期货市场，情节严重，

相关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应当以操纵期货市场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有关规定提起公诉。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目前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偿债

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做出判决，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后续子公司将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相关工作。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诉讼事

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